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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0年5月20日

（2010）甬海商初字第294号

王培：本院受理原告杨先军与被告王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甬海商初字第294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余绪岷：本院受理原告张克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告知举证事项
和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原告要求你归还借款人民币60000元并
支付利息人民币6300元。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合议庭由审判员朱银春、人民陪审员邵成飞、俞飞军组成，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09）甬鄞商初字第3036号

朱小平、朱晴：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海曙区海兴纺织品有
限公司诉你们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09）甬鄞商初字第303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0）甬慈民初字第452号

徐锦权：本院受理原告罗美娣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2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浒山人民法庭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0）甬慈商初字第74号

宁波博瑞精密机械工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余姚市忠
诚磨具配件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0）甬慈商初字第7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向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0）甬慈逍商初字第108号

唐迪波：本院受理原告孙书园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简易程序转
普通程序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逍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0）湖吴商初字第100号

褚兴兴、沈祖英：本院受理的原告毛天财与被告褚兴兴、沈祖
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0）湖吴商初字第10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0)金义佛堂民初字第120号

诸暨市大元园艺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赤岸镇乔亭村民
委员会诉你公司和斯多少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因你公司地址
不详，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八十四条的规定，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诉请判令两被告共
同支付补偿费10万元及其后利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十五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本案由代
理审判员黄欢，人民陪审员朱翠玉、冯德泰组成合议庭，黄欢担任审
判长，定于2010年8月10日9时在本院佛堂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58号

周晔旻：本院受理原告周青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金浦商初字第58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433号

张锡钢：本院受理原告赫陈阮诉被告张锡钢运输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金浦商初字第43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321号

郎学才、虞国柱：本院受理原告费伟光诉被告郎学才、虞国柱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金浦
商初字第32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1174号

杨美清：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安圣电池有限公司诉被告杨美
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金
浦商初字第117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民初字第218号

盛能海、吴必超：本院受理的原告卢生营诉你们之间的道路交
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金浦民初字第21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235号

张国伟、项巧娟：本院对黄文捷诉张国伟、项巧娟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金浦商初字第
23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1113号

潘倡倡：本院受理原告石学先诉被告潘倡倡间的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由洪秀
珍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周利民、楼天兰组成合议庭，定于2010
年8月23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1264号

于钢松、王群群：本院受理原告张康诉你们之间的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10年8月24日上午9时15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
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1429号

孙京辉：本院受理原告陈巧娟诉你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0年8月24
日上午8时45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洪喜贤：本院受理原告张水荣诉你与刘利民道路交通事故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举证通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闩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的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山市人民法院

(2010)衢江民初字第605号

严岳彪：本院受理游霞霞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函、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江山市人民法院

杭州天颐进出口有限公司、蒋官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龙游
沃鑫铁路器材有限公司与你们企业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杭州天颐进出口有限公司归还借款300
万元及利息，被告蒋官华承担连带责任，并由两被告承担本案诉
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三十日内。本案依法由审判长傅建华、与审判员袁海鳌、代
理审判员孙燕芳组成合议庭，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下午15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则依
法判决。 龙游县人民法院

包焕富：本院受理原告楼建国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及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原告起诉要求你支付货款23500元及利息，并承担
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内。本案依法由审判长傅建华、与审判员袁
海鳌、代理审判员孙燕芳组成合议庭，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则依法判决。 龙游县人民法院

包焕富：本院受理原告宋志良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及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原告起诉要求你支付货款14200元及利息，并承担
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内。本案依法由审判长傅建华、与审判员袁
海鳌、代理审判员孙燕芳组成合议庭，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8
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则依法判决。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09）台椒民初字第1118号

朱建华：本院对原告鑫泰投资有限公司诉你商品房销售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去向不明，无法向你送达民事
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09)台椒民初宇第1118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令：你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鑫泰投资有限公
司购房款282101元以及逾期付款违约金68550．30元，共计
350651.30元。如果你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560元，公告费
300元，合计6860元，由你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

古法回眸

请你破案古案钩沉

明朝御史周新是广东南海

人，以公正执法、铁面无私著

称，人称“冷面周公”。他在

明成祖时期被派到浙江担任按

察使，负责该省司法工作。

一天，监狱里羁押的一名

老囚犯举报说乡民范典是他的

同案犯，曾经和他一起参与实

施了许多盗窃抢劫大案，并且

有名有姓地列出了失主名字，

还说了作案的具体时间、地

点、情节等等。

检举犯罪是囚犯的重大立

功表现，官府对此自然持鼓

励态度。于是立即将范典捉

拿归案。

不料，范典对所谓的盗窃

抢劫案矢口否认，并且说他根

本就不认识这个检举揭发自己

的老囚犯。由于时过境迁，作

案现场早已物是人非，无法核

查。究竟谁在说谎，无法判

断，案件侦破陷入僵局，拖了

好长时间也没有结果。

后来，该案被作为疑难案

件上报到按察使周新手中。周

新查阅案卷，见该案只有二人

截然相反的口供，没有其他证

据可以作为佐证参考，谁是谁

非的确难以断定。周新反复阅

卷，苦思冥想，百思不得其

解，找不到突破口。

有一天，周新再次阅卷，

对范典说自己根本不认识检举

揭发人的话细加琢磨时，忽然

茅塞顿开，豁然开朗。

周新立即来到大堂，亲自

开庭审理。他先提范典到堂，

问他是否参与盗窃抢劫。范典

供述说没有，并且说自己并不

认识那个老囚犯。周新便让范

典和自己手下的一名衙役相互

交换了衣服行头，让衙役假装

范典，准备与老囚犯当堂对

质。

等到该囚犯被带上堂来，

周新声色俱厉对假范典说：你

的同案犯已经到堂，还不快快

下跪受审。同时又和颜悦色地

对老囚犯说：你看旁边跪的是

否是与你一同作案的范典。

老囚犯转眼一看，表示肯

定。周新又耐心细致地让他再

仔细瞧瞧，老囚犯假装仔细端

详，然后斩钉截铁地说，就是

与他一起共同实施盗窃抢劫的

范典，还说自己对他了如指

掌，就是化成灰也能够轻松认

出。

周新拍案而起，义正辞严

地说，旁边这位明明是官府的

衙役，你为何栽赃陷害，说是

与你一同作案的范典。老囚犯

措手不及，只得乖乖承认，说

是某个乡吏与范典有仇，便贿

赂自己，让他栽赃陷害范典，

自己见利忘义，收了人家的东

西而诬陷范典。

周新巧用偷梁换柱的妙

计，使得无头的栽赃陷害案件

真相大白。

■刘文基

古典名著《水浒传》中有

这样一段故 事 ，80

万禁军教头

林冲，遭朝中

权贵陷害，被

刺配江州，途

中屡遭歹人暗

算，几乎丧命，最

后在梁山好汉的帮助

下，奋起反抗，与梁山好汉

共举“替天行道”大旗，成为梁

山上的一员猛将。

林冲所犯之罪是否成立，

另当别论，林冲所受的刺配在

古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刑罚

呢？

刺配是我国唐末五代以来

出现的一种特殊的刑罚方法。

其法可溯源到北朝的《北魏律》

和《北齐律》，凡“论犯可死，原

情可降”的鞭、笞各一百，并处

以髡发之刑，发配边境，以为兵

卒。隋唐法律确立封建五刑制

度，废除了鞭、流并用的刑罚，

改为流配、服役结合，凡处以流

刑的，均于流放地服役一年。后

唐时，对凡处以流刑的，一律附

加杖刑。后晋时，又创刺面之

刑，将刺面与流配结合起来，合

称刺配，但是那时刺配仅为

刺面与流刑两者合用。

北宋时，统治

者又实行折

杖法，

以杖刑代替原来的苔、杖、徒、

流4种刑罚的执行。但同时又

沿用和发展了后晋以来的刺配

之刑，作为对死刑的宽宥。刺配

之刑成为集刺面、杖刑、流配3

种处罚于一身的重刑，仅次于

死刑。

宋代的刺配按罪轻重的不

同而不同，分为刺配本州、邻

州、500里、1000

里 、2000 里 、

3000里及沙门

岛等不同等级，

刺面也分为“大

刺”和“小刺”。

凡犯重罪的，就

把字刺得很大，

而且根据不同

的罪行，所刺的

形状也不一样。

如宋朝曾规定：

凡犯盗罪，刺环

于耳后；处徒

刑、流刑的刺方

形；处杖刑的刺

圆形，三犯杖刑移于面，“径不

过五分”。后来又规定，“凡强盗

抵死特货命之人”，在额头上要

刺强盗二字，余下的字分刺两

颊。所刺内容除“选配某州（府）

牢城”外，也有把其犯罪事由等

刺于脸上的。到了配所后，所服

劳役的种类很多，而大量的是

充当军役。服役也没有一定的

期限，因为宋代大赦多，几乎每

两三年就有一次。每次大赦，由

主管刺配犯人的官吏将配役者

的情况上报，对其中犯罪情节

较轻的，或服役期间表现较好

的，可以释放回家；而罪行严重

的，则要终身服役。

元朝建立后，不仅全面继

承了刺配之刑，而且将原来的

刺双颊发展成刺面、刺左右臂、

刺项等多种方式，并将刺配广

泛适用于盗贼等多种罪犯。明

清时除了刺面之法，更多地用

刺左右臂了，此法渐渐成为不

大引人注意的处罚，直至清末

废除。 ■封信

南方M市富贵人家别

墅建在海边的一片丘陵地

上，所有别墅都面向大海，

背靠山坡。

集邮爱好者老潘也住在

这个别墅区。老潘的别墅面

向大海，前后都有窗子。老

潘每天都要坐在窗前欣赏邮

票，享受集邮的乐趣。

老李是某大学生物学教

授，和老潘是“死党”，也

是集邮爱好者，经常到老潘

家喝茶聊天。一天，老李又

来找老潘聊天，结果看到老

潘闷闷不乐。

原来，老潘有两张珍贵

的邮票，半小时前，他在写

字台边欣赏这两张邮票，写

字台前的窗子当时是开着

的。期间，老潘起身上厕

所，结果还没等他从厕所出

来，就听到助手小陈大喊：

“不好，邮票被风吹走了。”

老潘跑出来一看，发现邮票

只剩下一张了。小陈说，当

时起了一阵大风，与这扇窗

相对的窗子突然被风吹开，

把一张邮票吹出窗外，并飘

进了大海。

老李安慰他说，伤心也

无济于事，不如到海滩上散

散步。半小时前，刚刚退

潮，老李在海滩上发现一只

海鸥留下的足迹：从足迹

看，这只海鸥在起飞时面朝

大海，海水没有抹掉这些足

迹，说明海鸥飞走的时间不

会超过半小时。“不用伤心

了，你的邮票并没有被刮

走。”老李笑起来了。

老李讲了理由，并分析

邮票可能是被助手小陈私藏

起来了。经过一番盘查，助

手小陈承认， 他早对老潘

的邮票垂涎已久。事发当

天，刚好海上有阵风吹过，

他就想到编造邮票被风刮吹

的谎言。没想到，瞒不过生

物学教授老李的眼睛。 那

么，老李是如何判断的呢？

（答案在本期内找）

被风刮走的
邮票

周新偷梁换柱巧破栽赃案

刺配是种什么样的刑罚


